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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承揽合同可以说是 古老的合同形式之一，承揽合同纠纷是常见的民事

纠纷种类。现实生活中，承揽合同关系的表现形式十分多样，有些形式的承

揽合同关系跟其他以提供劳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形式非常相似，审判实践中

经常在判断承揽合同关系的时候出现困难。困难的出现，既有现行承揽合同

制度规范粗略及模糊的原因，也有审判实践中判断理念偏离传统理论的原

因。本文从具体案件审理中出现的分歧引出问题所在，通过对承揽合同制度

探源，以及与相类似合同关系的比较，对我国承揽合同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通过介绍具体承揽合同纠纷

案审理过程中存在的分歧意见，说明当前实践中常见的判断合同属性的方法

存在的问题，并探析问题背后的制度及实务方面的原因。 

第二部分是承揽合同法律制度概述。通过对承揽合同探源，及对国内外

有关承揽合同制度的立法介绍，呼吁用回归本源的眼光来审视承揽合同，加

强对承揽合同本质特征的认识。 

第三部分是承揽合同与类似合同的区分理论。通过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

背景中，比较承揽合同关系与劳动合同关系、买卖合同关系特征表现形式的

异同，来说明对我国承揽合同制度进行与时俱进改造的必要性。 

第四部分是承揽合同制度的完善设想。主张通过适当限制承揽合同的适

用范围、适当规定承揽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调整承揽合同的归责原则三

方面努力，来对我国现行承揽合同制度进行改造，以解决实践中认定承揽合

同关系困难的问题。 

 

 

关键词：承揽合同制度；实践困局；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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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Contracts for work can be said to be one of the oldest form of contract 

and  disputes in contract for work are of common types of civil disputes. In 

real lif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is very diverse and 

some forms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of other contracts to provide service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trial practice of the contract for work. Difficulties often 

occur in judging the relationship of contracts for work. Difficulties arise from 

either the roughness of the existing contract’s rules or the judgement in trial 

devia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judgment. This paper brought up several 

suggestion for perfecting the present system based on analyzing perblems 

regarding to nature of the contract, which is from diverse judgementssfrom 

the specific caseswhile, discussed those existence problems from system behind 

and also practic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problems in practice and causes’ analysis. By introducing 

specific contract contract dispute proceedings disagreement exists, indicating 

that the current common practice of the method attribute of judgment contract 

problems, and the system behind the proble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reasons. 

The second part is the Contracts legal system overview. Origin by Contracts 

and Contracts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troduced legislation 

calling for a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eyes to look at the contract at strengthening 

awareness of Contrac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third part is similar contracts with distinction theory. In toda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background, the mor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with contract labor contract, contract of sale between 

characteristic manifestation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o illustrate the 

work contract regime for times of the necessity of reform. 

The fourth part is the perfect vision of Contracts for work. Advoc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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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承揽合同制度完善思考——以具体劳动纠纷案审理为视角 

adoption of appropriate restrictions on the scope of work contract, the 

appropriate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contracted 

capacity adjustment Contracts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 three efforts to contract 

for our current contract system to transform,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dentified Contracts relations problem. 

  

  

Keywords: Contract contract system;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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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2012 年 9 月，笔者作为合议庭成员之一，参与了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

院受理的原告陈刚诉被告王世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审理。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陈刚提出，被告王世才系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雇员，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的过程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原告申请法庭追加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四川

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接到法庭发出的要求其参加诉讼的通知后，向法庭

提交答辩状，认为其与被告王世才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或劳动关系，原告陈

刚的各项损失应当向相应的保险公司和被告王世才主张赔偿。同时，四川南

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 2012 年 2 月 10 日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12）资民终字第 91 号民事判决（已生效），该终审判决认定

与王世才有相同情况的王用海与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

系为承揽关系。合议庭成员在仔细分析资阳中院的判决后，在合议庭评议的

过程中，对被告王世才与被告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还

是承揽关系产生了不同意见。通过回顾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意见分歧，笔者认

为造成审判实践中难以对承揽合同关系进行认定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立法对

承揽合同适用缺乏必要限制，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承揽

合同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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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章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一节 实践中存在的现象 

承揽合同纠纷是常见的民事纠纷种类，但常见不意味着容易解决。现实

生活中，承揽合同关系的表现形式十分多样，有些形式的承揽合同关系跟其

他提供劳务的法律关系形式非常相似，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在判断承揽合

同关系的时候出现困难。  

实践中，判断一个提供劳务的合同关系属性，通常考察四方面的内容，

即：提供劳务过程中的风险承担方式、劳动成果获得人是否有对劳务提供者

进行劳动管理、劳务提供者提供劳务过程中的自主作业程度、劳动报酬的结

算方式。一般情况下，风险由劳动者承担，劳动者工作过程不受工作成果获

取人管理，劳动者自行安排劳动过程，劳动报酬与工作成果紧密挂钩的，劳

务提供人与工作成果获取人之间就成立承揽合同关系。对于这种判断标准，

笔者没有异议，但是，笔者想强调的是，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如果机械地

套用这四方面的标准，很可能会达不到准确判断的效果。  

在纯粹的背景中，各种合同关系的属性特征可以很好展现，但要在实践

中找到纯粹的适用条件是不容易的。社会经济生活总在不停地发展变化，新

技术的出现，新行业的产生，必然带来用工形式的变化，这使得不同的以提

供劳务为内容的合同关系出现了很多交叉特征。如果立法没有及时调整，做

出与时俱进的变化，将会给法律适用造成困扰。 

下文将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节 具体案件中的争议 

一、基本案情①
 

原告王用海诉被告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①基本案情内容概括自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资民终字第 9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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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被告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骏公司）是四川省 大的

商用车制造商。通常情况下，南骏公司生产的商品车的交货运输方式是由与

本公司签订《承揽运送车辆协议书》的送车驾驶员驾车送至全国的经销商处，

车辆上路行驶所需要的交通手续及保险业务的办理，由南骏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瑞宇物流公司统一负责。原告王用海系与被告南骏公司签有《承揽运送车

辆协议书》的送车驾驶员。 

《承揽运送车辆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条约定“乙方（送车驾驶

员方）属临时性承揽甲方（南骏公司方）委托的各型商品车运送业务，甲乙

双方无劳动雇佣或隶属关系，乙方不属甲方的职工或雇佣人员。甲方不对乙

方进行任何监督控制或按甲方员工进行各种管理，不支付任何报酬”；第二

条约定“运送车辆实行一次性送车包干费（送车费、过路过桥费、燃油费、

临时维修费等），包干费的结算方式，即乙方将甲方车辆完好无损地按时送

达指定交货地点后，该次运送车辆的包干费由接收车辆的经销单位按标准一

次性付给乙方”；第三条约定“乙方必须按照与甲方约定的运输路线和时间

将车辆安全送到指定交货地点，乙方在绕道路线上发生车辆交通事故由乙方

自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绕道造成的误期损失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第

六条约定“乙方必须依照先后顺序排队领取车辆，并按甲方确定的地点与经

销商完成车辆交接工作。乙方必须安全、准时、完好无损地将商品车运送到

甲方确定的地点及经销商。非本人原因造成不能正常提车，应由启票员出具

情况说明，严禁私自变更送车人员或委托他人送车。一经发现，承揽人支付

违约金 500-1000 元。若发生事故造成经济损失，则由领车人与实际驾车人

承担连带责任”；第九条约定“在商品车运送过程中，如发生交通事故，由

乙方履行报警、报险、事故处理和垫付各项费用以及告知甲方的责任，否则，

造成甲方保险索赔权利时效丧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因事故造成的车

辆损失、第三者损失、驾驶人员及其他损失超过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均由乙

方承担赔偿责任；因车辆不能按期交付和不能按期实现销售给甲方造成的违

约和降价损失，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甲方可代理乙方处理交通事故赔偿事

项，甲方代为处理赔偿事项的相关费用和赔偿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经法庭审理，还查明了如下事实：一、送车驾驶员在第一次完成送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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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后，由南骏公司支付送车费用，以后送车驾驶员均在经销商处领取送车费

用。经销商支付送车费用后，在向南骏公司支付购车款时，自行扣除先行支

付给送车驾驶员的送车费；二、在送车过程中如因公司安排送配件（背车）

被交警部门处罚的，公司优先安排其长途运输任务一次。驾驶员送车实行按

里程奖励的制度，达到一定里程奖励一定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

从送长头车转为送平头车；三、在安排送车的顺序上，被告依各送车驾驶员

来单位等候取车的先后顺序排号安排送车。驾驶员送车返回南骏公司后，凭

经销商的签收单另行排号领取下一趟业务，公司每日定时点名发车，如点名

不在场，由后一顺位驾驶员领车运送，南骏公司对送车驾驶员平时不进行其

他考勤；四、南骏公司制定有《送车驾驶员守则》等规定，要求送车驾驶员

按顺序排队领车、严禁无理取闹扰乱秩序等。 

二、观点争议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王用海与被告南骏公司之间存在的是承揽合

同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原判围绕四方面的考查内容来判断合同关系的属

性，即考查：提供劳务过程中的风险承担方式、劳动成果获得人是否有对劳

务提供者进行劳动管理、劳务提供者提供劳务过程中的自主作业程度、劳动

报酬的结算方式，结果认定原被告之间属承揽合同关系。笔者同样也用这四

点标准去分析合同关系属性，但却得出与原判相反的观点。 

1.关于提供劳务过程中的风险承担方式。原判观点认为①，本案原告以

自有技术向被告提供劳务，并独自承担工作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本案原告提

供的技术是自己所具备的驾驶技能，并利用此技能，及时将被告的车辆从甲

地安全运送至被告指定的地点，向被告指定的第三人合格交付后，按相应的

标准收取报酬，原告在运送过程中，自行出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失保险

及自己人身损害保险，违章处罚罚款等 ，在发生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或

人身伤害损失超过保险赔偿额度的部分由原告承担。 

笔者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自担风险”。

通过送车驾驶员自费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失保险和自担超过保险赔偿额

                                                        
①该观点概括自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资民终字第 91 号民事判决书.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5

的损失赔偿的行为，来说明原告等送车驾驶员在利用自身技能提供劳务的过

程中也连带“承诺”自担风险，显然不正确，这是本末倒置，用结果来推定

原因。众所周知，车辆上路行驶就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

种风险变为实质损失，也为了遵守交管部门的要求，通过驾驶方式运送的车

辆一定会去投保交强险。而且办理车辆上路临时上牌和投保手续的工作也是

由南骏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负责操作，所以投保行为不能够作为支撑“送

车驾驶员具有自担风险意识”的理由。而对于这些驾驶员自付保费和自担超

额损失赔偿的行为，应这样认为：这是被告利用签订合同时的优势地位，向

原告等送车驾驶员强加的不合理合同义务。一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个人

在应对损失赔偿方面的能力显然不如企业强势，送车驾驶员在与南骏公司签

订送车协议的时候，其“自愿担责”的表态后面有多少真实意思，这种表态

的兑现能力，都是值得怀疑的。在协议中出现这样的约定，完全可能让人相

信这是企业有意地在规避风险，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责任转嫁到送车驾驶员

身上。 

2、关于劳动成果获得人是否有对劳务提供者进行劳动管理。原判认为，

原告对被告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性，被告不对原告进行组织性管理。在承揽

法律关系中定作人享有对承揽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和对承揽人有审慎选任

的义务。被告南骏公司对原告王用海等送车驾驶员所制定的《送车驾驶员守

则》等规定，要求送车驾驶员按顺序排队领车、严禁无理取闹扰乱秩序等，

这些日常提车要求，送车要求，还有送车任务完成后的后续工作要求等等，

属于被告对进入厂区人员的普遍要求及对履行运送协议所作的要求，不是正

式的专门针对原告等送车驾驶员的劳动规章制度，被告的这些行为都是其作

为定作人，对承揽工作进行的正常且必要的监督，不能将这类监督视为具有

严格意义上的“劳动管理”的内容。被告对原告是否具有相应的驾驶技能，

是否缴纳了相应的履约保证金进行的审查，符合交易习惯，也是审慎选任承

揽人的表现。 

笔者认为，被告制定的各项制度已对原告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管理”。

被告与原告签订《承揽运送车辆协议书》对被告的工作内容和性质做了各种

约定，千方百计地往承揽合同上靠，还特意在合同名称上用上了“承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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